
索引号： 
11220000013544357T/2010-

00307 
分类： 科技、教育、教育;通知 

发文机关：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成文日期： 2010 年 10 月 28 日 

标题：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教育厅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农

民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工作意见的通知(吉政办发〔２０１０〕４５号) 

发文字号： 吉政办发〔２０１０〕４５号 发布日期： 2010 年 10 月 29 日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 

省教育厅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农民 

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工作意见的通知 

 吉政办发〔２０１０〕４５号 

各市 （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各县 （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

办、各直属机构： 

  省教育厅、省编办、省公安厅、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省物价局 《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农民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工作

的意见》已经省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一○年十月二十八日 

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 

农民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 

省教育厅 省编办 省公安厅 省发展改革委 

省财政厅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省物价局 

    为了贯彻落实 《中共吉林省委、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统筹推进吉林特

色城镇化的若干意见》（吉发〔２０１０〕２０号），全面提升城镇综合承载

能力，切实保障进城务工农民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现就进一步做好进

城务工农民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健全工作制度，落实部门职责 

  （一）进城务工农民输入地政府 （以下简称输入地政府）要健全工作制

度，切实保障进城务工农民随迁子女能够接受义务教育。输入地政府要统筹当

地中小学的规划和建设，保证教育资金投入，组织协调有关部门为进城务工农



民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创造条件，努力改善其受教育环境，使进城务工农民

随迁子女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程度达到当地水平。 

  （二）进一步明确有关部门做好进城务工农民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工作

的职责。要充分发挥政府宏观管理职能，明确教育、公安、发展改革、财政、

机构编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物价等部门的职责，形成政府统筹、各职能
部门齐抓共管解决进城务工农民随迁子女就学的有效机制。教育行政部门要将

进城务工农民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纳入当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工作范畴和重

要工作内容，指导和督促中小学认真做好接收就学和教育教学工作。公安部门

要及时向教育部门提供进城务工农民随迁子女的有关情况。发展改革部门要将

进城务工农民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当地社会事业发展规划。财政部门要安排

必要的保障经费。机构编制部门在核定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时要考虑进城务工农

民随迁子女入学因素。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加大对 《禁止使用童工规

定》（国务院令第３６４号）贯彻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力度，严厉打击非法使

用童工的行为。价格主管部门要监督检查学校的收费情况。 

  二、进一步完善入学保障机制 

  （一）进城务工农民随迁子女入学以公办全日制中小学接收为主，同时鼓

励、支持民办学校接收就读。随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同住的义务教育阶段进城务

工农民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由其现居住地所在县 （市、区）教育行政部门

按照与当地居民子女同等待遇的原则安排就读学校。 

  （二）进城务工农民随迁子女入学要出示其父母或法定监护人的有效劳务 

（经营）证明和居住证。 

  （三）接收进城务工农民随迁子女就读的学校要为其建立学籍和学生档

案，按照学籍管理相关规定进行统一管理。对在输入地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经

考试合格的学生，由其所在输入地学校按有关规定发给相应的毕业证书。高中

阶段学校招收进城务工农民随迁子女就学的具体政策由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根据

本地实际情况制定。 

  （四）接收进城务工农民随迁子女就学的学校，对进城务工农民随迁子女

的收费项目、收费标准要与当地居民子女相同，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乱收

费、高收费。 

  三、加强进城务工农民随迁子女教育工作管理 

  （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要协调当地公安派出所，建立本学区学龄人口登

记制度，公安派出所要提供相关信息并配合学校完善其档案管理。要及时录入

学区内每个适龄儿童和少年的就学、入学、退学、升学、转入、转出等学籍变

动信息。在此基础上，建立学校和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流动儿童、少年季度报

告制度。 



  （二）输入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维护就学进城务工农民随迁子女的正

当权益，在入学分班、排坐、奖励、评优及申请加入少先队、共青团和参加校

内外活动等方面与当地居民子女一视同仁，不得歧视。 

  （三）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对包括进城务工农民随迁子女在内的流动

人口子女教育的管理和监督，定期检查输入本地的进城务工农民随迁子女接受
义务教育情况，及时解决相关问题。 

  四、健全经费保障机制和助学制度 

  输入地政府财政部门要对接收进城务工农民随迁子女较多的学校给予补

助。城市教育费附加中要安排一部分经费，用于进城务工农民随迁子女义务教

育工作。输入地教育局和学校要通过减免费用等方式，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进

城务工农民随迁子女就学。积极鼓励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公民个人捐款、

捐物，资助家庭经济困难的进城务工农民随迁子女完成学业。 


